附件2
   104年度臺北市各級學校「設計師參與創意活化教學研習」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計畫書審核意見表
申請單位：
申請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收件日期：
	序號
	審核項目
	審查意見
	不合格

	1
	計畫摘要：
簡述本計畫之教學理念及預定培養學生具體能力之目標或課程特色。(10%)
	
	

	2
	課程規劃：
以教學理念與目標出發，所設計之課程對象、先備知識、大綱及內容，包括教材安排與課堂進行或課程影片規劃。(20%)
	
	


	3
	課程評量：
如何以直接評量或間接評量，評估學生是否具備預定能力或達成課程目標。(20%)
	
	

	4
	具體成果或作品：
含上課形式、教學成果展示、口頭報告、線上作業或測驗、創新教材教具成品等。(20%)
	
	

	5
	課程效益：
該課程獨有與創新之特色，以及對提升學生設計思考與學用合一能力之具體成效。(20%)
	
	

	6
	人力運用情形：

外聘專家與校內人力資源如何分工合作參與計畫並執行計畫內容。(10%)
	
	

	結論：□ 審查通過   □ 審查不通過   □ 修正通過
(成績80分以上通過，71-79分修正通過，70分以下不通過)


審查委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1

